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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決 議 案 內 容  

（一）市政府提案 

1.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提案 
（於第 4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審議） 

第 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1013-3、1013-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 38、2（合計 40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1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1013-3、1013-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 38、2（合計 40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昇平街 117 號，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1 日第 6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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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2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66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1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2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66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河北路 197 號，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22 日第 6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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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663-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45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1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河段 663-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45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 335 巷 2 弄

16 號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22 日第 6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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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51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6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1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51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6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福壽街 145 巷 42-1

號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特定商業專用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22 日第 6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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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50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133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1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50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133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64-1 號，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22 日第 6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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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鼓山區鼓南段四小段 212-4、212-5、214-2、214-3 地號

4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89、5、1、3.5（合計 98.5）平方公

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1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鼓山區鼓南段四小段 212-4、212-5、214-2、214-3 地號

4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89、5、1、3.5（合計 98.5）平方公

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鼓山區安船街 6 號，都市計

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22 日第 6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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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417-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8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1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417-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8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衙愛街 71 號，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1 日第 6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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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450-8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5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2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450-8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5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80 巷 21 弄

1-1 號、80 巷 23-1 號、80 巷 25-1 號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

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1 日第 6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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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95-11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3.6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2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95-11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3.6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衙慶三街 51 號，都

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1 日第 6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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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627-18、633-11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 5、25（合計 30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2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627-18、633-11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 5、25（合計 30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千富街 136 巷 2 號，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1 日第 6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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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321-28、321-3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 70、1（合計 71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2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321-28、321-3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 70、1（合計 71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康和路 85 巷 9 號，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22 日第 6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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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河濱段 372-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7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2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河濱段 372-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 287 號，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22 日第 6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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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 136-37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6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3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 136-37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6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復仁街 4 號，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之五種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22 日第 6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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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大華段 21-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13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3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大華段 21-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13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鳥松區山腳路 11 號，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22 日第 6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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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大智段 357-1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7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4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大智段 357-1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7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出 租 之 房 屋 及 基 地 ， 得 讓 售 予 承 租

人。」、第 5 款規定：「出售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

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岡山區柳橋西路 1 段 2 巷

15 號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1 日第 6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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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9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400-34、400-43、400-45 地號 3 筆出租市

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1、5、130（合計 136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

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4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岡山區岡山段 400-34、400-43、400-45 地號 3 筆出租市

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1、5、130（合計 136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

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依第三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出租之房屋及基地，得讓售予承租人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但書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

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岡山區文賢路 48 號，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8 月 1 日第 63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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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0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鳥松段 7-1 地號等 2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為 55,242.69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土地交換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4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鳥松段 7-1 地號等 2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為 55,242.69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土地交換」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52 條規定：「非公用不動產與

私有不動產不得互相交換產權。但因調整界址、地形，便利完整

使用或其他特殊情形必須交換，並經本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為辦理「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」預定地之用地取得，擬以本案 22 筆

土地與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土地交換。本案土地都市計畫

使用分區為自來水事業用地及農業區，現況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

公司使用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5 月 9 日第 62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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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134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76 平方

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2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134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76 平方

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依

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。」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，位於本市苓雅區福德

三路 161 巷 16 號旁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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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94-126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62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2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94-126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62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，位於前鎮區鎮東街 43

巷 35-1 號旁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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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317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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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瑞崗段四小段 1232-2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為 8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2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瑞崗段四小段 1232-2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為 8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住宅區，位於前鎮區福祥街 41-1

號後方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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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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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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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8-418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5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2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8-418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5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住宅區，位於前鎮區興旺路 331

巷 3 號旁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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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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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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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88-58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64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3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88-58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64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，位於前鎮區康和路 156

號旁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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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臨北段 319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2 平

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3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臨北段 319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2 平

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，位於前鎮區瑞南街 2

巷 46 之 1 號旁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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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7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臨北段 373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42 平

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3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臨北段 373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42 平

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，位於前鎮區瑞南街 2

巷 30 號旁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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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8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左營區左南段 1680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711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3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左營區左南段 1680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711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，位於左營區店仔頂路 2

號之 4 旁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、效益評估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334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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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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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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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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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341

第 29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鼓山區前鋒段 182 地號市、私共有土地及 451 建號等 2

筆市有非公用房地，市有土地持分 4008 分之 28，持分面積為 15.72

平方公尺，建物面積為 74.3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3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鼓山區前鋒段 182 地號市、私共有土地及 451 建號等 2

筆市有非公用房地，市有土地持分 4008 分之 28，持分面積為 15.72 平

方公尺，建物面積為 74.3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特定住宅區，建物門牌為本市鼓山區

九如四路 1990 巷 1 弄 5 號 4 樓之 1，現況為空屋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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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0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長庚段 385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,521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3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長庚段 385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1,521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，位於鳥松區中正路 3

之 6 號旁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1,521 平方公尺，位於鳥松區第一、二公墓週邊，配合

本府辦理公墓遷葬政策，規劃作價投資本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，遷

葬所需經費由開發基金先行編列支應，並續辦本案土地公開標售，

以自償方式辧理遷葬計畫，改善原有公墓周邊市民居住環境，以促

進都市住宅區土地合理利用。經本府評估認為有開發之必要，爰檢

具效益評估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及效益評估說明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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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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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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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長庚段 394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823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3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長庚段 394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823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，位於鳥松區中正路 3

之 6 號旁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823 平方公尺，位於鳥松區第一、二公墓週邊，配合本

府辦理公墓遷葬政策，規劃作價投資本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，遷葬所

需經費由開發基金先行編列支應，並續辦本案土地公開標售，以自償

方式辧理遷葬計畫，改善原有公墓周邊市民居住環境，以促進都市住

宅區土地合理利用。經本府評估認為有開發之必要，爰檢具效益評估

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及效益評估說明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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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甲仙區甲仙段 215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34.69 平

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5 月 30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11 高市會財字第 113150003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甲仙區甲仙段 215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34.69 平

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。」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，位於本市甲仙區中正路與中

正路 78 巷路口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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